
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
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7月17日
發文字號：全控字第1120001211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

主旨：

說明：

正本：各金融控股公司

副本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、授信業務委員會、風險管理委員會

裝

訂

線

地址：10461 台北市中山區德惠街9號3樓
聯絡人：鄭凱名
電話：(02)8596-2229#2329
傳真：(02)8596-2228

檢送「金融控股公司治理實務守則」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全

文各一份(附件一、二)，請查照。
　

一、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(以下簡稱金管會)112年1月10日
金管銀國字第1110228583號函與112年7月12日金管銀國字
第1120137861號函辦理，檢附上函影像檔(附件三、附件
四)。

二、有關金管會112年1月10日函囑強化高階主管及一般職員永
續金融相關訓練一節，請將高階主管及一般職員永續金融

訓練時數每年應達 3小時 (含)以上課程範圍納入各機構相
關教育訓練規劃。

三、另有關金管會112年7月12日函說明二指示一節，本會將另
案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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